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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
卖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
买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
经买卖双方同意，由卖方出售、买方购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下称货物），双方于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签订本协议书，货物数量、规格、价格详见清单A。
　　第一条 本合同所列条款，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全部协议，并取代在此以前双方所达成的一切协议。除双方授权主管人或代表同意书入本合同的条款外，其余一律无效。
　　第二条 买方须在       （时间）前由卖方确认的银行，开出不可撤销的、无追索权的、保兑的、可转让的、可分割的、允许转船和分批装运、以卖方为受益人的见票即付信用证。信用证有效期为末批货物从装运港启运后    天。信用证保兑费用由买方支付。
　　第三条 卖方须向议付行提交下列单据：
　　（1）整套清洁海运提单一式    份；
　　（2）发票一式    份；
　　（3）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质量证书一式    份；
　　（4）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数量／重量检验报告一式    份。
　　第四条 允许的溢短装数量为相当于信用证总金额    ％的货物数量。
　　第五条 交货
　　（1）交货期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　　（2）装运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　　第六条 装运条件
（1）应卖方之要求，买方于每批货物装运前      天，将船名、船籍、预计抵达装运港日期和载重吨位等以书信告知卖方；
　　（2）买方可指定                  远洋运输代理公司作为其船运代理，并负责支付港口所有费用。买方应分别于船到达装运港前    天、    小时，把船到达装运港的预计日期和时间，以及船到达装运港时，该船的吃水量以电报告知其代理；
　　（3）买方应在船达装运港前    天，将该船的详细情况，包括船名、船籍、预达日期、船长和船员之国籍，呼号、载重吨位、吃水、总长及按国际海运惯例所需的其他资料，以电报告知其代理；
　　（4）买方应将租船方出具的租船单一份尽快提交给卖方。
　　第七条 货物装船后，凡发生货物短缺、损坏、变质，其风险均由买方承担。货物之投保由买方自理。
　　第八条 买方应通过银行及时向卖方提供履约按金，金额为合同总值的    ％，有效期为末批货物自装运港启运后    天。此按金作为买方部分违约但尚未涉及全部协议的违约罚金。买方不按第2条开出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时，卖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，没收上述    ％按金并写信给买方告之理由。
　　第九条 买方须按本合同第2条所规定的日期前开立本批交易信用证，否则，卖方有权不经通知取消本合同，或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提出索赔。
　　第十条 适用规则和章程
（1）装运条款：见清单B；
（2）外轮在                  港速遣费和滞期费收取规定，见清单C；
（3）滞期费率／速遣费率以及装卸结算法则刊行于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。
应遵照                   颁布之规则予以办理。所有费用均由买方负担。
　　第十一条 除保险公司和船方应承担的索赔外，凡涉及货物质量、数量和重量等争执，双方应通过协商予以解决。如果协商不能解决，则提交                  商检局或其下属单位进行裁决，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，任何一方均无权上诉。
　　第十二条 卖方因自然的原因而无法控制之因素，诸如不可抗力、政变、罢工、禁运、解雇等造成合同货物推迟交货或妨碍交货，卖方不承担责任。但卖方按买方之要求，应在事件发生后    日内向买方挂号邮寄由              出具的证书，如有可能，也可提交由           主管当局出具的证书。
　　第十三条 凡涉及本合同或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执，双方通过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能解决，可提交    方国家根据该国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都有约束力。仲裁费用除该仲裁机构另有判定外，则由败诉方负责。
　　清单A
　　1.物品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2.货物规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3.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（由卖方定，买方同意溢短装总额之    ％）
　　4.单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5.总值：U.S.D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（每公吨价为                    ，总值按实际交货数量而定）
　　6.包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清单B
　　装运条款
　　1.合同规定的每批交货日前    天，卖方应将合同号、数量、预定交货期写信告诉买方，以便买方租船订舱。
　　2.每批货物装运前    天，买方应将：船名、船籍、抵港日期、合同号、载重吨位等须经卖方认可的项目以信件告知卖方，以便卖方安排交货。
　　3.买方将委托装运港               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海运代理，买方承担一切费用，买方将通过                 获得该船进出装运港口的所有签证。
　　买方须于船抵装运港   天之前，将该船详情以信件告知卖方。（包括船名、船籍、船员人数、船员国籍、呼号、载重、吃水和总长等）。
　　4.船达装运港，卖方不能及时装货，由此而引起的空舱费和滞期费，则由卖方承担。
　　若   天装运期满而船未达装运港，则自期满次日起的仓储费和滞期费由买方承担。
　　5.卖方保证1个工作日连续24小时每个舱口的装货率为              公吨，滞留期／速遣期按附件C之规定计算，                     远洋运输公司按外轮停靠                    港的有关速遣费和滞期费计算暂行规定，与买方直接进行结算。
　　6.货装完毕，卖方将合同号、品名、数量、载运船名和启航日期以信件告知买方。
　　清单C
　　外轮停靠                      港装卸有关速遣费和滞期费计算规定（附件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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